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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019 号决议 

 

实施第 9 条“农民的权利” 

 

管理机构， 

忆及《国际条约》认识到，世界各地的当地和土著社区及农民，为保存、开发

和利用作为全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已经并将继续做出巨大

贡献； 

忆及第 2/2007 号、第 6/2009 号、第 6/2011 号、第 8/2013 号、第 5/2015 号和

第 7/2017 号决议； 

1. 欢迎农民权利特设技术专家小组的报告，并感谢特设技术专家小组目前

为止在履行任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2. 注意到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主席团任命或指定的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官员和

成员； 

3. 欢迎《实现“农民的权利”的国家措施、最佳做法及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

清单》（《清单》），认识到该文件将根据需要定期审查并更新； 

4. 批准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制定的《清单》结构及信息收集模板，以纳如《清单》

之中或进一步更新其中信息；  

5. 欢迎制作在线电子版《清单》，并要求秘书继续征询更多信息，以便纳入

《清单》或更新《清单》现有信息；  

6. 注意到《鼓励、指导、促进〈国际条约〉第 9条所述“农民的权利”的落实

方案》纲要，该纲要将构成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完成这方面任务的基础；  

7. 决定在 2020-2021 两年度再次召集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以便根据管理机构

第七届会议确定的职责范围和本决议的规定完成任务； 

8. 决定为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增加两名农民组织代表，特别是来自原产地和

作物多样性中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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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决定特设技术专家小组根据资金可用情况，可以在 2020-2021 两年度最多

举行两次会议，并向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汇报工作，供进一步审议；  

10. 要求秘书编制相关文件，以便利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开展工作；  

11. 要求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主席团与有关区域或利益相关方群体合作，填补

特设技术专家小组成员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空缺职位；  

12. 要求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向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提交其工作成果供审议；  

13. 感谢意大利和挪威政府慷慨资助特设技术专家小组会议，并呼吁缔约方和

其他捐助方为特设技术专家小组开展工作提供更多资金，包括负担相关语言的口译

和文件翻译费用；  

14. 邀请缔约方考虑根据《国际条约》第 5 条和第 6 条的实施情况，酌情并依照

国家立法，就实施第 9 条制定国家措施，特别是在其种子政策和其他农业政策

范围内； 

15. 邀请缔约方请农民组织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落实《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

“农民的权利”以及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有关事项，

并为该目标推动认识提高和能力建设活动；  

16. 邀请缔约方酌情推进可持续生物多样性生产系统，并促进参与性方法，例如

社区种子库、社区生物多样性登记、参与性植物育种和种子交易会，作为落实

《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农民的权利”的工具；  

17. 邀请缔约方和相关组织采取举措，召集更多区域研讨会和其它磋商会，

与广大利益相关方，包括农民组织，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和作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

组织，就落实《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农民的权利”交流知识、意见和经验，

并在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上介绍结果；  

18. 要求秘书按照要求，并视财政和人力资源可用情况，促进此类举措；  

19. 邀请缔约方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农民组织，酌情并依照国家立法，

提交或更新各国实施《国际条约》第 9 条的意见、经验和最佳做法，以纳入

《清单》，并要求秘书收集此类材料；  

20. 要求秘书继续传播并提倡使用“农民权利教育模块”，并邀请缔约方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酌情结合《清单》所列各项措施加以使用；  

21. 要求秘书根据可用财政和人力资源，考虑举办能力发展培训班，并在可行的

范围内，与相关粮农组织单位和其他伙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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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注意到有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与《国际条约》之间相互关联的

常见问题的当前审查进程，以及有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和《国际条约》

实施经验和信息的交流情况，并要求秘书继续研究《国际条约》缔约方如何能够

进一步推动这些进程，并继续就此类事项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对话；  

23. 邀请尚未审查并在必要时调整影响落实“农民的权利”的国家措施（特别是

有关品种审定和种子分配的立法）的每个缔约方，酌情并依照国家立法，考虑这类

审查和必要调整，以便保护和促进《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农民的权利”；  

24.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 

25. 赞赏农民组织参加支持落实《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农民的权利”的

活动，并邀请其酌情并根据《国际条约》议事规则，同时适当考虑粮农组织民间

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战略，继续积极参加管理机构会议和管理机构所设相关附属

机构的相关闭会期间会议；  

26. 鼓励秘书根据可用资金情况，继续就“农民的权利”向利益相关方开展

外联和宣传活动，作为推进落实《国际条约》第 9 条所述“农民的权利”的一项

重要措施； 

27. 要求秘书根据资金可用情况，关注粮农组织内外与《国际条约》第 9 条相关

的进程，以便推动对“农民的权利”的考量； 

28. 呼吁缔约方支持本决议所述活动，包括提供资金；  

29. 要求秘书向管理机构第九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